新型航空飞行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
2025年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
南昌航空大学新型航空飞行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为推动自主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特设立开放基金课题，用于资助与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匹配、工程应用创新性强、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发展前景的研究课题。现将2025年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有关事宜发布如下：
一、资助对象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在职研究人员。
二、资助额度
重点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为3-5万元，一般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为1-2万元，课题研究期限为1年，执行期为2026年1月-2026年12月。
三、资助领域
开放基金课题主要支持解决以下方面关键技术问题的工程性创新研究：
（1）新型航空飞行器设计与行业应用；
（2）试验与试飞过程中的总体设计与应用；
（3）气动设计与噪声预测；
（4）结构设计与强度分析；
（5）气动弹性；
（6）飞行动力学与飞行控制技术；
（7）航空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应用。
此外，开放基金课题也资助具有一定科学意义和较好应用前景的相关基础研究项目。
四、申请及评审程序
1、申请人根据实验室开放基金的主要资助研究范围填写《新型航空飞行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和《新型航空飞行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计划任务书》，各一式四份。经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并加盖公章后，向实验室提出申请。自本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公布之日起，实验室开始接受课题申请，截止日期为2025年10月30日。申请者需在规定日期内提交纸质申请书一式四份（以邮戳日期为准），并通过E-mail将申请书电子版提交到71036@nchu.edu.cn。
2、实验室组织有关专家对提交的申请书进行评审，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确定资助项目和金额，并通知获得资助的申请人。
3、申请书可从附件直接下载，也可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索取。
五、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1、开放基金课题的立项、遴选和管理工作遵循“公平、合理、民主”的原则，执行回避和保密的有关规定，接受科技界和社会的监督。
2、非实验室研究人员应与实验室研究人员联合申请，开放基金课题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即列入实验室的研究计划。开放基金课题的评定结果由实验室主任签发，由实验室办公室通知相应申请者。获得资助的申请者，接到通知后，应向实验室提交课题实施计划。
3、开放基金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1年。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项目可以考虑申请延长课题研究期限。
4、开放基金课题实施过程中，一般不允许随意更改原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如有变动，必须由申请人在课题研究期限的前半年提出申请，报实验室主任审批。
5、在开放基金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每半年提交一次课题进展报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报告审查后提出评审意见。开放课题研究期满，必须在3个月内提交结题报告，并附相关的研究成果证明和正式发表的论文。
6、开放基金项目经费拨付办法为：对于重点项目，立项后研究经费分两次拨付；对于一般项目，立项后研究经费一次性拨付。
7、开放基金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使用范围包括：在实验室开展的研究计算费，与研究项目相关的资料费和学术活动费、论文版面费、材料费及仪器设备费等。
8、开放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和实验室共享。
9、开放基金课题资助发表的论文和专利，重点项目要求在航空飞行器领域至少发表SCI或EI论文1篇；一般项目要求在航空飞行器领域至少发表EI或中文核心以上的论文1篇。受开放基金课题资助所发表的论文、专利和专著都应标注或注明“研究受到新型航空飞行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南昌航空大学）开放基金项目资助”，英文“Research has been funded (partially) by Jiangxi Key Laboratory for Innovative Configuration Aircraft Design, Nanchang 330063, China”。其中校内受资助人员的署名单位应有“新型航空飞行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南昌航空大学）”，英文署名为“Jiangxi Key Laboratory for Innovative Configuration Aircraft Design, Nanchang 330063, China”。
10、设计类的研究成果还包含几何模型、图纸等。
六、联系方式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南大道696号　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宇航学院
邮 编：330063
电 话：18910565802
E-mail：71036@nchu.edu.cn
联系人：钟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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